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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前言
一、编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党中央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未来需要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防城港市水产养殖业持续较快发展，水产品产量稳定，渔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高效推进，全市渔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2019 年《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正式发布实施，对科学合理布局防城港市水产养殖空间，有效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切实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防城港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水产养殖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空间发生新的变化，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资源利用需要进一步优化和细化，加强水产养殖、国土空间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协调。
结合防城港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 在科学评价水域滩涂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按照原农业部印发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要求，修编《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4-2030年）》。本规划是防城港市渔业管理的基本制度，是防城港市水产养殖业布局的重要依据，是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目的意义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是水产养殖业发展重要基础，是推进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为了进一步加强水产养殖生产宏观管理、稳定养殖水域范围、依法管理养殖水域资源、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引导并促进渔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合理安排产业布局；提升水产养殖产品质量、保障水产品食用安全、提高产业竞争力；保护养殖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水产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科学编制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布局防城港市的水产养殖生产区域，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设定发展底线，稳定基本养殖面积，保障渔民合法权益。《规划》对加强防城港市水域滩涂的宏观管理，协调水产养殖业与其它行业的关系，促进水产增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编制依据
《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4年-2030年）》编制的主要依据：
一、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二、相关规范性文件
《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农渔发〔2016〕39号）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6〕1号）
农业农村部等《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农渔发〔2019〕1号）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在全国开展“三区三线”划定的函》（自然资函〔2022〕47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55号） 
《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农渔发〔2023〕14 号） 
《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22〕216 号）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 年)的通知》（农计财 发〔2023〕6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的通知》（农办渔〔2021〕6 号） 
《生态环境部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环环评〔2021〕108号） 
三、相关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功能区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1—2030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防城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防城港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防城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防城港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6～2025）》
《防城港市海洋渔业产业发展规划》
《北部湾港总体规划（2035年）》

第三节 目标任务
一、规划目标
以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依法开发利用水域滩涂，科学编制《规划》，设定发展底线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稳定养殖面积，依法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产环境，保障养殖者正常生产所需的养殖水域，合理规划养殖生产布局，合理调控养殖规模、提高渔业综合生产力，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规划主要目标是：
（一）明确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范围，科学划分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
（二）保障渔业生产所需的水域，依法保护商品鱼基地等重要的养殖水域滩涂；
（三）合理调整和规划水产养殖生产布局，推广生态健康水产养殖模式，促进水产养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四）控制养殖规模，确定合理的养殖密度，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
二、重点任务
（一）发展现代水产养殖生产模式
规划期间重点任务是贯彻落实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有关要求，进一步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进生态健康养殖和增殖渔业发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持续稳定，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渔业资源养护取得明显实效。
（二）优化养殖布局，促进养殖空间协调
落实农业空间中的养殖区空间范围，进一步落实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划定禁养区，强化港口、城镇、航道、耕地等城镇空间、农业空间与养殖空间的协调，实现养殖规划与其他空间规划的多规合一。
（三）维护生态环境，推进养殖绿色发展
强化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空间养殖管制措施；划定重点水库、重点近岸养殖规模，退出不合理生产产能，推动限养区阶段性休养和轮作；推进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和达标排放，促进生物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发展碳汇渔业。

第四节 基本原则
《规划》编制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一、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本地水域滩涂承载力状况、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和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趋势，形成本区域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总体思路，根据农业部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大纲的具体要求，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制定本区域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具体措施，科学编制规划。
二、坚持生态优化、底线约束的原则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开展水域滩涂利用评价，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合理安排产业发展空间，将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保护或公共安全区域作为禁止或限制养殖区，设定发展底线和红线。
三、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
优化近海养殖空间，充分利用深远海养殖空间，积极开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稳定池塘养殖，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推动设施养殖向工厂化循环水方向发展，实现养殖水域滩涂的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利用、协调发展。
四、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
把规划编制放在区域整体空间布局的框架下考虑，渔业发展空间注重与全市国土、交通、港口、旅游、环保、航道等其他规划相衔接，避免交叉和矛盾，不妨碍行洪纳潮通畅，不危害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不影响河势稳定，在河道内不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围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五、尊重历史与逐步优化相结合原则
防城港市是水产养殖大市，养殖历史悠久，规划既要考虑以渔为生的渔民对养殖水域滩涂的依赖和历史问题复杂性，也要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合法保障当地养殖渔民的基本权益，逐步优化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的活动空间布局。

第五节 规划范围和期限
一、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防城港市管辖范围内，已经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和目前尚未开发但适于水产养殖开发利用的所有水域和滩涂。
陆域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坑塘、内陆滩涂和保护区的陆域范围等；海域范围为防城港市海岸线至领海线内海域。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4-2030年，以2023年为基准年。


第二章 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
第六节 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
第一条 水域滩涂资源状况
一、地理位置
防城港市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位于北纬20°36'—22°22'、东经107°28'—108°36'之间，居北回归线以南。北接南宁市的良庆区和崇左市的扶绥县，东与钦州市毗邻，西与宁明县接壤，南濒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交界。
二、地形特点
防城港市有山地、丘陵、沿海滩涂3种主要地形，此外还有河谷冲积小平原和滨海小平原。防城港市地质构造有大菉、彭祖岭、峒中－扶隆断层、小董－防城褶断层、那良－大垌断层等5个断层，百更、那垌、平旺3个背斜，纵横全市各乡镇，形成各具特色的地貌。境内地貌主要由山峰、隘口、台地、平原谷地、丘陵溶蚀谷地及河流组成。山地、台地、丘陵、沿海滩涂相间，其中丘陵面积占80%以上。北部及南部以低山丘陵地为主，中部为山地，东南部为沿海丘陵和海湾滩涂。全市有3个主要地貌类型分区：北部为上思盆地，海拔200至400米；中部为十万大山，海拔800至1300米；东南部为低山、丘陵和深渊、平原、台地，海拔多在50至500米间。
三、水域滩涂资源类型
（一）内陆水域
防城港市陆域水域包括河流、水库、坑塘和内陆滩涂等类型，总面积约29557.26公顷。全市坑塘水面面积13365.53公顷，占陆地水域滩涂总面积的45.22%；河流总面积7270.97公顷，占陆地水域滩涂总面积的24.6%；沟渠总面积898.22公顷，占陆地水域滩涂总面积的3.04%；水库总面积7544.35公顷，占陆地水域滩涂总面积的25.52%；内陆滩涂面积共478.19公顷，占陆地水域滩涂总面积的1.62%（表2-1）。
表2-1 防城港市内陆水域滩涂面积 单位：公顷
	水域类型
	河流
	水库
	滩涂
	沟渠
	坑塘
	总计

	面积
	7270.97
	7544.35
	478.19
	898.22
	13365.53
	29557.26

	比例
	24.6%
	25.52%
	1.62%
	3.04%
	45.22%
	100%


1.河流
防城港市境内中小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流域面积50平方千米以上河流共49条，100平方千米以上23条。由于十万大山主脉由东向西横贯防城港市中部，因而形成南北水系的分水岭，向南流的属桂南独流入海水系，主要河流有防城河、茅岭江、北仑河、江平江；向北流的属西江水系，主要河流为上思县的明江。
东兴市境内有北仑河、罗浮江、江平江、大桥江、黄竹江等主要河流，防城区境内有防城河、冲仑江、滩营江、茅岭江等河流，港口区境内有沙潭江、防城河等主要河流，上思县境内有明江、驮平河、驮林河、江坡河、大寺江公安河等主要河流。其中：防城港辖区内较大的江河有北仑河、防城河、明江、江平江，总流域面积约42.44万公顷，径流量约42.26亿立方。防城河、北仑河、滩营江、明江等主要河流发源于十万大山山麓，水质好，这些河流流经21个乡镇。
2.蓄水工程
全市内陆地区有大小水库142座，水库集雨面积约9.67万公顷；大中型水库有那板、黄淡、小峰、三波、白石牙、小陶、凤凰、大垌等8座，其中：小峰、三波、小陶、白石牙、大垌等水库位于防城区境内，黄淡水库位于东兴市境内，凤凰、那板等水库位于上思县境内。
全市内陆地区淡水水域约2.96万公顷，其中可开发的面积约1.42万公顷；此外，尚有约3.33万公顷的水田。
（二）海洋滩涂水域
防城港市濒临北部湾，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起点，管辖海域面积约2664.6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占广西大陆海岸线的三分之一，东起防城区的茅岭镇（中间隔钦州龙门岛），经港口区的企沙、光坡两镇，防城区的水营、文昌街道和江山镇，东兴市的江平镇，西至东兴市东兴镇北仑河口止；海岛284个（其中无居民岛282个），岛屿面积共18.05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港口区的光坡、企沙两镇。
全市10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滩涂面积约9.94万公顷，其中5米等深线以内滩涂2.41万公顷，5到10米等深线浅海水域面积7.53万公顷；20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海域面积15.44万公顷，平均每千米海岸线占有浅海海域面积为287.1公顷。可利用开发养殖的水域滩涂面积约5.0万公顷。
海水潮汐基本为规则的全日潮，沿海海水绝大部分海区的水质符合《海水水质标准》1类，适合养殖近江牡蛎、文蛤、泥蚶、对虾、珍珠、锯缘青蟹、中华乌塘鳢、卵形鲳鲹、鲈鱼等其他海水经济动物。
第二条 自然气候水文条件
一、气候状况
防城港市位于十万大山南坡，濒临北部湾。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冬、夏季节差异明显，夏季漫长，盛行偏南季风，多台风，高温多雨，但无酷暑，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冬季受东北季风控制，干燥无霜，较内陆温暖，带有大陆性气候特征。
防城港市气温的四季特点是，冬季温暖，夏季漫长，春季气温回升早，秋季降温迟，年平均气温在22℃-23℃之间。1月为全年最冷的月份，月平均气温为15℃，日最低气温低于零度的严寒日从未出现过。7月为全年气温最高月份，月平均气温为28.4℃，全年最高气温为35℃的日数在2天以下，无酷暑。极端最高气温为37.8℃，出现在东兴市。由于本地区所处的纬度低，太阳高度变化小，加上海洋的调节作用，年较差比较小，约为14℃。
防城港市地处东亚的季风区，风向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每年9、10月至翌年3、4月，受北方大陆性干冷气团控制，盛行东北风，沿海地区最多风向为北-东北风。4、5月至8、9月受海洋性暖湿气团控制，盛行西南和东南季风，最多风向为西南-东南风。多年平均风速在5.0 m/s，其分布特点是，自西向南递增，自岸向海洋递增。风速年变化，一般是冬季大，夏季小，但最大风速出现在夏季台风袭来期间。就月平均风速来看，11月至翌年1月为月平均风速最大时期，其中11月份平均风速在6 m/s以上，12月份在7 m/s以上，1月份达到8.6 m/s以上；6-8月份平均风速不大，一般在5.5 m/s左右。沿海地带八级以上的大风日数一般在5-10天，分布趋势是海上多于陆地。最大风速主要在台风天气过境时出现。
防城港市辖区内年平均相对湿度在80%以上。从季节变化来看，最大湿度多发生在春、夏两季。由于西南和东南季风带来海上的暖湿气团，4-9月份为高温高湿时期，相对湿度有时高达93%-98%；最小相对湿度一般出现在秋、冬季受冬季风控制时期，秋高气爽，降雨量少，空气干燥，相对湿度有时可低达5%-10%。
二、降水量和地表径流
防城港市年降雨量在1700-2900 mm。降雨量分布，自西向东递减，由陆地向海洋递减，年降雨量最高值中心位于本市西北部滩散一带，其最高值为3512 mm/年。北部湾北部海域是降雨量锐减区域，年降雨量在1500 mm以下。年均降雨日数160-200天，自西向东递减，西部东兴市附近为最高值区，北部湾北部海域为低值区。各月的降雨量不同，有明显的年变化。全年降雨量集中在夏季，6-8月份的降雨量约占全年总降雨量的50%-60%；春季和秋季大致相同，降雨量各占全年总降雨量的17%-23%。
三、海洋情况
（一）潮汐
潮汐现象显著，潮差大，有宽阔的潮间带，沿岸海湾水交换活跃，有利于海湾水质的改善，水温高且年变化小，海水盐度较低且随江河径流量变化而变化，盐度的年较差显著，河流给沿岸海域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使得海域水质肥沃，适合鱼虾贝类及各种暖水性海洋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防城港市沿岸的潮汐基本上属正规全日潮，仅在小潮期间出现不正规半日潮流。平均潮差约为2.2 m，最大潮差在白龙尾为5.64 m，防城港最高潮差为5.52 m。沿岸地区为不规则全日潮，且基本上为往复潮流。
（2）海流和波浪
潮流的主轴方向，在外海大致为东北—西南向，近岸则与地形和水道走向一致。涨潮流向为东北，落潮流向为西南。潮流流速在70-80 cm/s。波浪平均波高0.56 m，平均周期3.2 s。常浪向为NNE，频率20.41%，其次为SE、S、NE向，频率分别为15.87%、14.66%和12.18%。强浪向SSE，最大波高7.0 m；次强浪向为SE向，最大波高6.0 m（均为台风时产生的大浪）。全年沿岸气候受北和偏北气流的影响，冬半年盛行北和偏北风，夏半年盛行南至西南风。
（3）水温和盐度
防城港市沿岸海域的海水温度全年平均为23℃。冬季温差较大，在10.1℃-16.6℃之间，水温的分布趋势是沿岸水温较低，外海水温较高；夏季水温在27.2℃-32.8℃之间，水温的分布趋势是沿岸略高于外海，温差不大，分布比较均匀。
防城港市海域的盐度。河口地区受淡水影响，盐度较低，在离岸10 m等深线的水域，盐度全年在29‰-32‰范围内波动。夏季是全年盐度最低时期，其中：钦州湾入海的径流最大，盐度最低，自湾底至湾口，盐度从8‰增至28‰。光坡镇红沙一带盐度在18‰左右，企沙近海为27‰。防城港和珍珠港海域盐度略高，在25‰-27‰之间，分布相对比较稳定。冬季为高盐度期，钦州湾一带盐度在27‰-31‰之间，光坡镇红沙一带海域为29‰，防城港和珍珠港海域盐度在30‰-31‰之间。年平均盐度，光坡镇红沙一带海域为19.31‰，白龙尾海域为28.61‰。
四、自然灾害
防城港市属于多雷暴区域。由于湿度高，每当冷空气交汇，以及热力过剩旺盛时期，都能引起雷暴的频繁发生。年平均雷暴日数在100天以上，以3-9月份最多。雷暴出现的平均初日在3月上旬，平均终日约在10月中旬。
防城港市的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台风、暴雨、强风和大风。台风天气一般始于5月，终于11月，其中7月受台风影响最多、约3-5年一遇，8月次之、3-7年一遇，5月和11月极少。暴雨天气以6-8月最多，其中7、8月份以台风引起的暴雨最多，6月份主要以低温、低压类暴雨和锋面切变类暴雨为主。强风和大风天气出现在9月至翌年的5月，其中1、2月最多，月平均出现日数分别为10.8天和9.1天，5月份最少，平均为2.4天。
第三条 水生生物资源状况
[bookmark: _Toc314485677] 一、海洋生物资源
据调查，防城港市近海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防城港海区为75种，企沙半岛海区为67种。种类组成以硅藻类占绝对优势，甲藻的种类数量较少；群落结构有明显的季节更替，春季出现的种类少于秋季，多样性指数介于0.19-4.08之间。浮游植物平均总量及其分布特点是：春季，防城港海区为54×104个/立方米，企沙半岛海区为1370×104个/立方米，平均总量为1154×104个/立方米；秋季，防城港海区为3140×104个/立方米，企沙半岛海区为2370×104个/立方米，平均总量为3136×104个/立方米。各海区浮游植物平均量均为秋季高，春季低。
据调查，防城港市近海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防城港海区春、秋两季度月内共出现48种，出现种类最多的类群是水母类和桡足类；企沙半岛海区春、秋两季度共出现43种，出现种类最多的类群为水母类，其次是桡足类。已鉴定的浮游动物的生态性质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沿岸暖水种、沿岸暖温种和大洋暖水种。浮游生物种类数变化，防城港海区是秋季高于春季，企沙半岛海区是春季高于秋季。浮游动物个体平均总量及其分布特点：春季，防城港海区为42个/立方米，企沙半岛海区为17个/立方米；秋季，防城港海区为27个/立方米，企沙半岛海区为17个/立方米。
据调查，防城港市渔澫岛海域底栖生物共有100种，分属61科、83属。其中；软体动物28种，多毛类21种，甲壳类26种，棘皮动物9种，底栖鱼类13种，其它种类3种；种类组成以软体动物出现的种类最多，其次是甲壳动物、多毛类、底栖鱼类和棘皮动物。企沙半岛共有底栖动物51种，其中：多毛类12种，软体动物13种，棘皮动物6种，底栖鱼类17种，其它种类3种；种类组成以底栖鱼最多，多毛类和软体动物种类数接近，棘皮动物的种类最少。京族三岛海域共有底栖动物71种，分属54科、70属，其中：软体动物31种，甲壳动物20种，棘皮动物7种，多毛类11种，其它种类2种。种类组成以软体动物的种类最多，其次是甲壳动物、多毛类，棘皮动物的种类最少，仅为软体动物的22.5%。
底栖生物数量分布：渔澫岛海域，春秋两季月平均生物量为133.65克/平方米，春季，平均生物量为126.94克/平方米，其中：软体动物为124.94克/平方米，甲壳动物为1.70克/平方米，其它棘皮动物、底栖鱼类等的生物量极少；秋季，软体动物生物量为127.29克/平方米，底栖鱼类为7.28克/平方米，甲壳动物为3.96克/平方米，其它类群的生物量比春季略有增加。企沙半岛海域，春秋两季月平均生物量为13.37克/平方米。春季，生物量为3.67克/平方米，其中：多毛类为2.35克/平方米，软体动物为0.65克/平方米，底栖鱼类为0.53克/平方米；秋季，棘皮动物生物量占主导地位，为20.42克/平方米，软体动物和多毛类的生物量几乎相等，分别为0.95克/平方米和0.94 克/平方米，甲壳动物的生物量为0.64克/平方米。江平京族三岛海域，春秋两季月平均生物量为46.63克/平方米。春季的平均生物量为37.09克/平方米，其中：软体动物为27.00克/平方米，多毛类为7.81克/平方米，棘皮动物为1.44克/平方米，底栖鱼类的生物量很低；秋季，软体动物生物量与春季相比，明显增加，达到53.45克/平方米，其余类群的生物量都很低，甲壳类和其它种类则少量出现。
防城港市海域内可供养殖的经济藻类主要有红藻门、江蓠，主要分布在东兴市江平镇的潭吉和山心等地的潮间带，分布面积约1267公顷。
据调查，防城港市海域有鱼类223种，隶属16目、77科、132属。其中：中上层鱼类30种，近底层鱼类72种，底层鱼类110种，多获性鱼类达50种。主要经济鱼类有：二长棘鲷、蓝圆鲹、鲻鱼、断斑石鲈、真鲷、马鲛、中华青鳞鱼、斑鰶、海鳗、金色小沙丁鱼、脂眼鲱、鲐鱼、天竺鲷、短尾大眼鲷、海鲶、多齿蛇鲻、黄斑鲾、海鳗、红鳍笛鲷、黑鲷、黄鳍鲷、石斑鱼、石鲈等。还有虾类200多种，头足类近50种，蟹类20多种，软体动物100多种。可供养殖开发的主要经济海洋动物有红鳍笛鲷、黑鲷、黄鳍鲷、石鲈、卵形鲳鲹、石斑鱼及鲷科类等10多种鱼类，以及斑节对虾、长毛明对虾、墨吉明对虾、近缘新对虾、日本囊对虾、刀额新对虾、锯缘青蟹、梭子蟹、中国鲎等甲壳类，还有文蛤、泥蚶、近江牡蛎、马氏珠母贝、华贵栉孔扇贝、日月贝等经济贝类，腔肠动物的海蜇、星虫动物的光裸星虫等。
二、淡水渔业资源
浮游植物主要有金藻、黄藻、硅藻、甲藻、裸藻、绿藻、蓝藻等七门类的大部分品种，只是随季节变化和不同水体中，呈现品种结构与数量上的多少而已。浮游动物原生动物，轮虫类、枝角类和桡足类均有分布。底栖生物有摇蚊幼虫、水蚯蚓、内壳类等。
全市淡水水域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其中水生植物有芜萍、水浮莲、苦草、水花生、水葫芦等，陆生植物有禾本科植物、青菜类，以及薯叶、玉米叶、甘蔗叶、萝卜叶等，还有黑麦草、窜叶松香草、象草等。
淡水渔业资源有鱼类、虾类、蟹类、贝类等近百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虾蟹类、贝类有30多种，隶属于六个目、12个科，分别为：鲤形目里有1个科，其中鲤科品种有短鳍结鱼、鲮鱼、卷口鱼、鲤、鲫、南方马口鱼、赤眼鳟、白甲鱼、草鱼、青鱼、鲢鱼、鳙鱼；锯脂鲤科的短盖锯脂鲤；鳅科品种有泥鳅；鲶形目的胡子鲶、鳗鲇；鲈形目有丽鱼科的罗非鱼，鮨科品种有大眼鳜，刺鳅科品种有大刺鳅，鳢科的品种有斑鳢、月鳢；鲑形目里的银鱼科品种有银鱼；鳗鲡目里的鳗鲡科品种有鳗鲡；合鳃鱼科的品种有黄鳝。池塘、水库养殖品种以四大家鱼和鲤、鲮鱼为主。江河鱼类品种以鲤科、鲶科、刺鳅科鱼类为主。
第四条 水域环境状况
[bookmark: _Toc314485678]一、淡水水质质量
根据《2021年防城港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防城港市级及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75%；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入海河流水质断面水质状况基本与上年持平，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100%。
二、海水水质质量
根据广西科学院于 2023年对防城港主要海湾的海水水质环境的调查，防城港市主要海湾属二类环境功能区，水质评价因子满足《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的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状况良好。根据《2021年防城港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防城港市近岸海域海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96.2%（按面积算法）。
第五条 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
防城港市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光照资源充沛，适宜鱼、虾、贝、藻生长的时间长，生产周期短，绝大多数水产经济种类可以全年生长。淡水资源丰富，江河、水库、山塘水质良好，均可用于发展水产养殖，为淡水养殖提供良好的养殖环境。沿海海水潮差大，水体可交换，有一定的自净能力，符合水产养殖用水标准，可用以发展海水养殖业。水生生物资源丰富，多样性丰富，为水产增养殖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沿海地区目前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和城市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整体水域滩涂承载能力较强，适宜开展较大规模的水产养殖，但开展养殖活动需要注重控制规模和密度，防止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标。

第七节 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分析
[bookmark: _Toc314485681]第一条 水产养殖发展现状
一、养殖区域及面积
（一）养殖面积、产量、产值
全市2023年养殖面积17988公顷，与2021年相比，水产养殖面积增加12.69％；2023年养殖产量504615吨，比2021年增加7.84％。2023年水产品总产量597245吨，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4.49％。（表2-2）
表2-2　防城港市水产养殖增长量　单位：公顷、吨
	年份
	养殖面积
	增长率%
	养殖产量
	增长率%

	
	淡养
	海养
	小计
	
	淡养
	海养
	小计
	

	2021
	3937
	11769
	15706
	-
	38543
	426522
	465065
	-

	2022
	4362
	13513
	17875
	13.81%
	39833
	442423
	482256
	3.56%

	2023
	4406
	13582
	17988
	0.63%
	46223
	458392
	504615
	4.43%


二、养殖产量和方式
（一）淡水养殖产量和方式
 防城港市2023年淡水养殖产量5438吨，比2021年增加9.76%，养殖模式有池塘、水库、其他和稻田养殖。其中淡水池塘养殖面积2169公顷占面积49.23％、产量23949吨占总量的51.81％，池塘养殖是防城港市的淡水养殖主要模式。但稻田养殖是增长最快的，2023年稻田养殖单产3.9吨/公顷，比2021年单产0.5吨/公顷增加7.8倍（表2-3）。
	[bookmark: _Toc314485683]年份
	池塘
	水库
	其他
	稻田
	合计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2021
	2022
	21460
	1862
	13351
	53
	3240
	994
	492
	3937
	38543

	2022
	2149
	22144
	2144
	13833
	69
	3340
	1012
	516
	4362
	39833

	2023
	2169
	23949
	2168
	14820
	69
	3332
	1057
	4122
	4406
	46223


表2-3  防城港市淡水养殖面积、产量(按水域分)  单位：公顷、吨
注：稻田养殖面积不计入总面积
（二）海水养殖模式和产量
防城港市2023年海水养殖产量458392吨，比2021年增加6.95%。其中筏式和吊养贝类产量215695吨，面积2809公顷，分别占海水水养殖总量的47.1％和20.7％，筏式和吊养贝类是防城港市海水养殖主要模式（表2-4）。
表2-4 防城港市海水养殖模式和产量  单位：公顷、吨
	年份
	池 塘
	网箱
	筏式和吊养
	滩涂底播
	其他
	合计

	
	面积
	产量
	ｍ2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2021
	5405
	73712
	
	27158
	2771
	202024
	3396
	113314
	197
	10314
	11769
	426522

	2022
	5433
	75657
	
	27526
	2806
	208865
	5086
	117098
	188
	13277
	13513
	442423

	2023
	5494
	78205
	
	27727
	2809
	215695
	5086
	123847
	193
	12918
	13582
	458392



注：1、网箱包括普通网箱和深水网箱，养殖面积和水体不计入按水域分的面积之中,但产量计入相应的水域之中。2、其他包括工厂化等。
三、养殖品种
（一）淡水养殖品种
淡水养殖品种以鱼类为主，2023年产量37003吨，占淡水养殖总量的81.6％，其中罗非鱼产量21227吨，占淡水养殖产量的45.9％，所以防城港市淡水养殖是以罗非鱼为主（表2-5）。
表2-5  防城港市淡水养殖产量（按品种） 单位：吨
	年份
	传统鱼类
	罗非鱼
	其他鱼
	甲壳类
	螺
	龟鳖
	蛙
	其他
	合计

	2021
	14013
	19046
	823
	120
	209
	919
	11
	3402
	38543

	2022
	14180
	19034
	841
	125
	213
	931
	532
	3977
	39833

	2023
	15568
	21227
	908
	113
	218
	319
	5573
	2297
	46223


注：①传统鱼类：四大家鱼、鲤、鲫；②其他鱼类有泥鳅、鲶鱼、短盖巨脂鲤等；③甲壳类为罗氏沼虾和克氏原螯虾。
(二)海水养殖品种
防城港市2023年海水养殖的卵形鲳鲹（金鲳鱼）产量21179吨，占海水养殖产量4.6%；南美白对虾产量68085吨，占海水养殖产量14.9%；牡蛎产量276476吨，占海水养殖产量60.3%；蛤类产量77502吨，占海水养殖产量16.9%。
防城港市养殖品种结构组成是以贝类为主，占防城港市海水养殖产量的77.2％，是防城港市的主要水产养殖种类，其中牡蛎的产量最多，是优势养殖品种（表2-6）。
表2-6 防城港市海水养殖产量(按品种分)  单位：吨
	年份
	合计
	鱼类
	牡蛎
	蛤
	南美白对虾
	青蟹
	其他

	
	
	卵形鲳鲹
	鲈
	其他鱼
	
	
	
	
	

	2021
	426522
	20579
	4896
	3691
	259452
	68841
	61410
	4658
	2995

	2022
	442423
	21127
	4981
	3753
	272573
	71393
	61263
	4419
	2914

	2023
	458392
	21179
	4912
	3348
	276476
	77502
	68085
	3795
	3095


   注：其他鱼主要是军曹鱼、鲷鱼、眼斑拟石首鱼（美国红鱼）、石斑鱼等；其他主要是斑节对虾、珍珠、可口革囊虫（泥丁）、方格星虫（沙虫）、小球藻等。
四、水产苗种生产
防城港市2023年生产淡水鱼苗15.89亿尾，其中3.33亿尾罗非鱼苗，其余都是传统鱼苗；稚鳖和龟7.71万只；海水鱼苗300万尾；标粗南美白对虾苗98.12亿尾；贝苗18650万粒。
五、水产品加工
（一）水产品加工的产能
防城港市现有水产品加工企业18家，年加工能力226695吨，其中规模以上加工企业11个，水产品冷冻库11座，冻结能力991吨/日，冷藏加工能力22840吨/次，制冰能力890吨/日。
（二）水产品加工特点
防城港市2023年冷冻品加工量105317吨，占水产品加工总量73.46%，是最主要的水产加工品，说明水产品加工相对还是附加值较少的粗加工。其中鱼糜及干腌2023 年产量 7001 吨，是较受欢迎的深加工水产品。另外水产品的加工量比2021年增加2.6%，产值增加32.2%，说明防城港市水产品顺应市场需求，逐渐向深加工发展（表2-7）。
表2-7 防城港市水产品加工产量及类型  单位：吨、万元
	年份
	冷冻品
	冷冻加工品
	鱼糜及
干腌
	罐头
	其他加工
	合计
	加工产值

	2021
	83922
	18377
	6857
	460
	30000
	139616
	113229

	2022
	83947
	 18368
	6957  
	460
	30000
	139732
	115569

	2023
	86840 
	18477 
	7001 
	467
	30579 
	143364 
	167032 


注：其他水产加工品主要是水产品调味品（蚝油、XO酱等）、水产品油脂制品（鱼油）及藻类加工。
六、渔业经济情况
2023年防城港市渔业经济总产值1975683.2万元，比2021年增加12.1%。其中养殖渔业在渔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其中养殖产值754208万元，占渔业产值38.2%；其次是水产流通，产值662748万元，占渔业产值33.5%，水产养殖和流通是防城港市主要渔业经济。渔业产业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渔业经济的46.2%、16.8%和37%，结构较为合理，水产加工需要加强（表2-8）。
表2-8 防城港市渔业经济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养殖
	捕捞
	水产品
加工
	渔用机具
	饲料
药物
	渔业
建筑
	水产
流通
	水产
运输
	休闲渔业
	合计

	2021
	614861
	172432
	113229
	8263
	10036
	140572
	640505
	54609
	7786
	1762293

	2022
	649601
	176696
	115569
	 8518
	10055
	145635
	649654
	55288
	7815
	1818831

	2023
	754208
	158554
	167032
	8523 
	10108
	145935 
	662748
	57867
	10708
	1975683


注：养殖包括淡水、海水和种苗。
第二条 区域经济发展方向
一、区位优势
防城港市地处广西沿海西部，东起茅尾海和钦州湾，与钦州市接壤，西至北仑河口中心主航道，与越南毗邻，北有上思县与南宁为界，南濒北部湾。全市大陆海岸线长度为538.55千米，边境线101公里，拥有防城港、东兴、江山、企沙、峒中、滩散等6个国家级口岸。
防城港是我国距东南亚各国以及南亚海湾区最近的口岸，是中国与东盟的陆路结合部，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经济区、东亚与东南亚的连接点，也是西南地区加强与东盟和世界市场联系的重要门户。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批准设立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8年初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重要区域。
《防城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出优化拓展渔业产业空间，沿海区域重点发展海洋渔业。建立海产品加工集聚区和海产品电商平台；重点发展深海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 提升改造现有的陆基池塘设施水平，并积极发展外海及远洋渔业。加快建设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支持企沙、双墩和天鹅湾三大渔港经济区，发展海洋渔业，拓展渔业生产服务功能，打造规 模化、标准化的现代海洋牧场集聚区。防城港市渔业基础设施完善和水产养殖技术成熟，发展渔业的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二、渔业发展方向
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等要求，防城港市未来渔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树立大食物观，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促进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渔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渔民富裕的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防城港市渔业发展需要科学合理安排集约化海水养殖和现代化海洋牧场空间布局，以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为突破口，推进优势特色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双翼齐飞，融入广西“三大定位”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加快把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由传统关注产量和产值转向关注渔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构建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海洋渔业、精深加工业，打造现代渔港经济区，促进养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渔业绿色发展，推进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 水产养殖前景预测
一、水产品市场发展潜力
防城港市面临南海，是我国西部唯一沿海沿边的地级市，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其海洋渔业在维权护渔和“走出去”战略中具有特殊作用，海洋渔业合作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随着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食品消费结构继续优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带动下，水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只要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名特优水产品和健康无公害产品，水产品消费市场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发展潜力巨大。
二、水产养殖发展趋势
（一）开拓市场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水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特别是名优水产品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按每人年消费对虾6公斤计，全年需要消费对虾829.6万吨，而目前全国对虾养殖产量201万吨，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国内水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今后重点是开拓国内外水产品市场。
（二）从传统渔业向生态高效渔业转变
转变养殖发展方式，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健康养殖为内涵的无公害养殖及生态养殖成为主要养殖方式。从传统渔业向生态高效渔业转变，达到农业 “生态、健康、循环、减排、集约”的要求。目前全市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超30万平方米、小棚式养殖4500多张、深海抗风浪养殖网箱近1000口、陆基圆桶养殖3600多口，标准化海水养殖池塘面积达到85%以上。
（三）优化养殖品种结构
积极推广新品种养殖，调减结构性过剩品种，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名特优品种、高附加值品种、低消耗低排放品种，提高养殖综合效益，实现“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渔业发展目标。养殖品种从以贝类为主，发展到鱼、虾、蟹、贝类、藻类等多个名优品种，养殖品种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三倍体牡蛎、凡纳滨对虾（南美白对虾）、卵形鲳鲹（金鲳鱼）等优质品种已成为防城港市海水养殖业的增长点。
（四）水产养殖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加强对养殖环境污染的监管和执法，通过转变养殖发展方式、加强对养殖投入物的监管、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积极开展养殖尾水的治理，促进水产养殖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五）实施休渔期制度保护渔业资源
为了保护天然水域主要经济生物的繁殖和幼鱼生长，养护江河生物资源，促进珠江水系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珠江水系于2011年实施禁渔期制度，禁渔时间从4月1日12时至6月1日12时（防城港市内陆河流域自3月1日零时起开始全面禁渔，至6月30日晚12时禁渔期结束），减少捕捞作业对水生生物产卵群体和幼体的损害，使水生生物资源得以休养生息。防城港市渔政管理部门在主要江河开展禁渔执法，出动执法船艇和执法人员，对主要河段和重点水域进行重点查处，实现禁渔和休渔期内水上无渔船、无渔网、市场无捕获渔物出售的管理目标，有效控制了捕捞强度。
多年来，南海海域捕捞强度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渔业资源持续严重衰退，主要经济鱼类大量减少，海洋渔业出现效益下滑、渔船停产、渔民收入下降等严重问题。为了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南海渔业资源，农业部决定每年5月1日12时起至8月16日12时止，南海进入为期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间，除了钓具渔船之外的其他所有渔船实行伏季休渔，全市出动执法船艇和执法人员，对重点海域和群众投诉较多的海域进行重点查处，加大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力度，严厉遏制“绝户网”、“电毒炸鱼”的猖獗势头。
（六）渔业种质资源增殖
为增加海域渔业资源，累计向北部湾放流青石斑鱼、赤点石斑鱼、真鲷、黑鲷、黄鳍鲷、长毛对虾等各类水产苗种超过15.6亿尾（只），增殖回捕率保持在5%以上的较高水平；连续在珍珠湾附近海域进行鱼、虾、贝、蟹的增殖放流，累计投入放流资金4300多万元；在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累计投入资金1.3亿元，投放人工鱼礁单体3580个（约21万空方）、藻礁单体6000个，在防城港市海底筑起了新绿洲。防城港海域逐渐成为众多水生动植物赖以生存和繁殖的海洋牧场，近年来该海域连续发现布氏鲸、绿海龟、大嘴鹂等对水质要求很高的珍稀海洋动物，成为发展现代海洋渔业的理想区域。
（七）水产企业将逐步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水产企业应对市场的挑战，必须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把企业的产业规模做大、品牌质量做强、经营管理做活，采用“公司＋基地＋养殖户”的经营模式，推进向产学研一体化、养殖加工一条龙的集团化方向发展。
（八）发展现代海洋牧场
贯彻“两山理论”，聚焦“双碳”目标，坚持“生态、精准、智能、融合”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理念，构建科学选址—规划布局—生境修复—资源养护—安全保障—融合发展的全链条产业技术发展格局，建设全域型水域生态牧场，拓展生态牧场“战略新空间”。创新核心技术体系，支撑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全面升级，打造以“人工鱼礁+增殖放流+深水增养殖+休闲垂钓+渔船民宿+出海观光+游艇渔港+海域监管”等为一体的综合立体化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深远海优质的水质条件和水体交换能力,经过多年深水网箱的生产实践，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对拓展养殖海域、减轻环境压力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全市深海抗风浪网箱数量近1000口，养殖水体约315万立方米，年产海鱼4万吨，产值约15亿元。新型浮筏（排）吊养往外海拓展，年产牡蛎扇贝等贝类6万吨。深水网箱养殖在我市迅速发展，建成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未来利用通过科学选址,合理养殖渔场布局,应用先进鱼类健康养殖技术,结合工程化养殖投喂和信息监测等配套装备,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和装备,实现鱼类深远海设施养殖工业化高效生产。以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和养殖工船三类养殖设施为主,加快构建“陆海统筹”深远海养殖产业模式与技术体系,逐步提升我市深远海养殖装备智能化水平,形成海上规模化养殖生产群,更有效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
（九）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以地方特色渔业文化和民俗文化特色资源为载体，打造休闲渔业精品品牌，建设产业融合、特色明显的新型休闲渔业产业基地和创意渔业园区。已建成簕山古渔村、涂海艺术村等滨海旅游网红景点，升级打造白浪滩、金滩等传统国家级旅游景区，休闲渔业产值达亿元以上。
（十）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逐步将水产养殖企业纳入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印制《水产养殖明白纸》、《养殖三项记录》分发给养殖企业、养殖户，为实现水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和信息管理打好基础。
组成以渔政队伍为骨干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工作小组，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每年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专项巡查，出动监管执法人员检查水产品养殖场，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检测，全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合格率为99.03%。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出动监管执法人员印发合理用药明白纸及其他宣传材料，有效提高全行业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十一）科学规范管理
防城港市渔业管理规范，实施《水域滩涂养殖证》制度，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养殖空间从浅海往深海发展，逐步从浅海的传统普通养殖转型升级为深远海的先进养殖技术模式。目前全市出让养殖海域249宗，用海面积共11.849万亩，累计核发养殖证共498本，水域、滩涂面积9934.12公顷，切实保障养殖户合法权益。
大力推行健康养殖，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监管制度、水域环境监测制度、生产日志制度不断完善，逐渐趋向信息化。防城港市建成广西首个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东兴市）、首批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首个国家级现代农业（对虾）产业园。
（十二）特色养殖品牌化
重视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发展和建设，“防城港金鲳鱼”“防城港泥丁”已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十三）水产品附加值增加
依托防城港市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加快推动水产产品向深加工、精加工及定制加工发展。加大扶持，引导内树品质，外树品牌，做大做优做强产业，着力打造具有完善产业链的农海产品加工集聚地，力争形成面向全球的加工集散中心。引进一批加工项目落户北部湾生鲜冷链园区，成立水产品预制菜发展联盟和水产品预制菜协会，吸收会员企业46家，开发水产品预制菜产品30多个。
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重点支持海洋生物新兴产业发展。依托海洋科创中心及区内高校，加强产学研合作，厚植产业基础，形成产业发展的新洼地，提高产品附加值。
（十四）发展区域现代水产物流中心
加强渔港经济区基础设施，目前已投资30亿元建设防城港市国家级渔港经济区，其中企沙1号渔业码头已开业运营，另外占地600亩、冷库库容达20万吨的广西北部湾国际生鲜冷链物流园一期于2022年5月正式运营，是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冷链物流园，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首批国家级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城市。成功创建了4个“国字号”渔业基地：即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全国渔业平安示范县、全国文明渔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十五）加强开放合作，激发活力
坚持“走出去”，与国内外有关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合作协议，坚持“请进来”，积极引进国内外渔业龙头企业进驻发展。打好渔业合作“东盟牌”，举办海洋渔业论坛、联合增殖放流活动等，2023年防城港东兴市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为中越联合增殖放流活动永久举办地。把防城港建设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水产品集散地、中国—东盟国际性水产品贸易加工区域中心，加紧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项目、现代海洋渔业重点产业，全力招引有实力的企业共同推进国家渔港经济区建设。
第八节 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树立大食物观，充分对接防城港市水域滩涂承载能力和未来人民生活需求，科学划定各类养殖功能区，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空间，稳定基本养殖水域，推动防城港市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保障渔民合法权益，确保有效供给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实现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发展总目标。
一、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绿色水产养殖
以防城港市水域滩涂承载力为基础，科学优化养殖水域滩涂布局，合理确定各区域的养殖规模；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以保护水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首要目标，促进养殖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养殖方式变革，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养殖业，探索大水面生态养殖模式，推动传统水产养殖业向现代水产养殖业方向发展。明确养殖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营造良好养殖水域环境。
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水产养殖体系
推进以重力式深水网箱等为代表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加快连片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推进优势养殖品种品质提升，推广名特优新品种，由单纯追求产量向提高水产品质量和效益方向发展，打造现代水产养殖高地。全面提升现代科技对水产养殖的支撑能力，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对水产种业、水产品质量安全与疫病防控等支撑力度。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积极推动水产品预制菜产业发展，延长水产养殖产业链，提升养殖产业经济效益。
三、推动特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水产品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重点，大力推进高营养、高质量的水产品种养殖和生产，坚持生态化养殖，完善水产品标准检测手段，提高水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推广健康养殖技术、建立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发展以健康养殖为基础的生态养殖、无公害养殖，提升水产品质量；以市场需求为基础，进一步提升特色养殖品种发展水平和层次，推进名特优水产品等养殖，提升特色养殖经济效益；依托养殖优势区域，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等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渔村振兴发展，建设面向未来的美丽渔村。
四、统筹多部门相关规划，推进养殖空间协调发展
水域具有多样性功能，管理涉及多个部门，需要统筹协调养殖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发展空间布局，对接不同部门管制要求，明确不同部门管理职责和权限。空间布局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防城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的要求，同时协调交通、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等部门专项规划，促进规划的空间协调统一，避免不同功能重叠和干扰，避免各部门多头管理。

第三章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
第九节 功能区划概述
一、功能区概述
根据原农业部《养殖水域滩涂规编制工作规范》（农渔发2016〕39号）要求，并结合防城港市水域滩涂资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全市水域滩涂划分为三类：禁止养殖区（以下简称禁养区）、限制养殖区（以下简称限养区）、养殖区。
（一）禁养区
禁止养殖区是在指定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水产养殖的区域。根据《工作规范》，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中的禁养区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禁养区、生态保护区禁养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养区、工业用海和排污倾倒用海禁养区、交通运输和渔业设施用海禁养区和其他禁养区。
（二）限养区
限制养殖区指在一定区域内，结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建设要求，限定水产养殖品种、规模、密度的区域，或限制水域滩涂养殖证发放期限的区域。根据《工作规范》，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中的限养区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限养区、生态控制区限养区、饮用水水源二级和准保护区限养区、旅游工业教育用海和海洋预留区限养区、城镇拓展限养区、滩涂沟渠河流限养区等。
（三）养殖区
除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外，剩下的现状养殖水域或自然条件适宜但尚未开发的水域，划为养殖区。
二、基本功能区划分原则
按照养殖水域滩涂基本功能区的类型和定义，根据防城港市水域开发利用现状，并结合海洋、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住房城乡建设、旅游、交通运输、海事等部门的相关要求，制定以下划分原则：
（一）禁养区
1.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含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应急饮用水源地和备用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生态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内水域滩涂划为禁养区； 
2.现状港口、航道、锚地、渔港、工业与城镇、排污倾倒用海等类型用海区，划为禁养区； 
3.特殊用海区、桥梁水域、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开展养殖活动的区域，划为禁养区。
（二）限养区 
1.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生态控制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和准保护区等范围内水域滩涂划为限养区； 
2.部分规划为工矿通信用海区、港口锚地航道的海域，在其主导功能开发之前，适当保留部分现状养殖或季节性养殖区，在功能区上优先规划为限制养殖区； 
3.教育旅游用海、海洋预留区等区域划为限养区；
4.滩涂、河流、沟渠具生态功能，除了部分区域按国家有关法律划为禁养区，其余区域为限养区；
5.城镇拓展区域（包括已确权建设用地、规划建设用地、有条件建设区或其他重大项目涉及的水域）应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的土地的基本功能和兼容功能，充分论证养殖活动与土地规划时序兼容功能的符合性，将未开发利用的陆域养殖水体规划为限制养殖区。
 （三）养殖区 
养殖区是指禁养区、限养区以外，自然条件和水域滩涂承载力适宜开展养殖活动的空间（包括坑塘、水库、现状和规划渔业用海、远期规划建设用海）。 
养殖区内开展养殖活动须按照《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农业部令2010年第9号)等要求实施，并符合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海事、航道等部门相关要求。
防城港市养殖区包括海水养殖区和淡水养殖区。海水养殖区包括海上养殖区、滩涂及陆地养殖。海上养殖包括近岸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大型桁架式养殖、养殖工船、浮筏式和延绳式养殖、底播养殖等。滩涂及陆地养殖包括池塘养殖、设施养殖和潮间带养殖等。淡水养殖区包括池塘养殖区、水库养殖区和其他养殖区。池塘养殖包括普通池塘养殖和设施养殖等，其他养殖包括稻田综合种养和低洼盐碱地养殖等。
三、防城港市水域基本功能区划分
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基本功能区类型和划分原则，对防城港市规划范围内的296016.61公顷水域滩涂，规划禁养区面积71898.83公顷，占全市水域滩涂总面积的24.29%，规划限养区101672.71公顷，占全市水域滩涂总面积的34.35%，规划养殖区122445.07公顷，占全市水域滩涂总面积的41.36%（表3-1）。
表3-1 防城港市养殖水域功能区划分统计表   单位：公顷
	水域类型
	禁止养殖区
	限制养殖区
	养殖区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陆域
	河流
	474.55
	6.53%
	6796.42
	93.47%
	0
	0.00%

	
	水库
	382.58
	5.07%
	3163.73
	41.94%
	3998.04
	52.99%

	
	沟渠
	26.58
	2.96%
	871.64
	97.04%
	0
	0.00%

	
	内陆滩涂
	5.71
	1.19%
	472.48
	98.81%
	0
	0.00%

	
	坑塘
	91.05
	0.68%
	3083.51
	23.07%
	10190.97
	76.25%

	
	陆地水域合计
	980.47
	3.32%
	14387.78
	48.68%
	14189.01
	48.01%

	海域
	71004.36
	26.65%
	87198.93
	32.73%
	108256.06
	40.63%

	总计
	71984.83
	24.32%
	101586.71
	34.32%
	122445.07
	41.36%


注：此表只统计水域面积，不含陆域面积。

第十节 禁止养殖区
一、禁止养殖区的类型、面积和位置
（一）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防城港市共拥有3个自然保护区禁养区，分别是广西十万大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水域规划为禁养区，面积65428.95公顷（含陆域）。
（二）生态保护区禁养区
防城港市生态保护区禁养区有9处，分别是北仑河口生态保护区、珍珠湾生态保护区、西湾生态保护区、东湾生态保护区、钦州湾（防城港）生态保护区、金滩生态保护区、山心沙岛生态保护区、白须公礁生态保护区、广西近海南部（防城港）生态保护区，范围内水域规划为禁养区，面积28711.15公顷。
（三）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养区 
全市全部河流型和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水域全部规划为禁养区，陆域2251.03公顷，水域838.41公顷。
（四）工业用海和排污倾倒用海禁养区 
防城港市有工业用海禁养区2个，分别是企沙南工业用海区、企沙南（蝴蝶岭）工业用海区，面积269.92公顷；排污倾倒用海区禁养区2个，分别钦州湾外远海排污倾倒用海区、防城港1#排污倾倒用海区禁养区，面积1921.62公顷。
（五）港口和渔业设施用海禁养区
防城港市有港口用海区6个，分别是竹山港口用海区、潭吉港口用海区、西湾港口用海区、渔澫港口用海区、企沙港口用海区、榕木江港口用海区、茅岭（防城港）港口用海区，面积8894.38公顷；渔业设施用海区2个，分别万欧渔业用海区、企沙中心渔港渔业用海区，面积240.46公顷。
（六）航运用海禁养区
航运用海区包括：航道4个，潭油（含潭油、东湾、三牙）航道、白龙航道、茅岭航道、钦州湾西航道；锚地9个，分别分别为锚位0-7号（含锚位2-1、锚位2-2及锚位1号的B9、10的危险品船舶锚位）水域范围，面积29437.81公顷。
（七）其他禁养区
未来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新的禁养区，按新的法律法规处理。
二、管理措施
（一）强化禁养区管理。在禁养区内设立“禁养宣传告示牌”，标示说明禁养范围、内容，禁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划定前已有的水产养殖，需限期搬迁或关停，造成养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禁养区内现有的非法水产养殖，由县（区）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限期搬迁或关停。禁养区内划分前已经发放的水域滩涂养殖证予以注销。禁止将沿海湿地做高位池塘养殖，禁止将耕地转为海水养殖。充分尊重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养殖池塘历史传统，在基本农田范围内禁止新增挖塘养殖。 
（二）加强禁养区巡查。推进河长制管理工作，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渔业执法，坚决制止非法养殖的回潮反弹，实现清理整治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 
（三）适度开展人工增殖和生态养殖。 根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自然资发〔2022〕142号《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文件精神以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禁养区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但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所以在部分禁养区内，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在历史形成、且不扩大现有水产养殖规模情况下，根据水域滩涂环境条件，允许人工放养适当的净水生物（鱼、贝、藻等）以改善水域滩涂的水生生物群落组成，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保护水环境，修复和维持水域生物多样性。有关区域经市级及以上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及按国家有关规定，涉及新增用海用岛审批的，在报批海域使用权时，需附省级人民政府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涉及自然保护地的，应征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意见情况下，可以审批实施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四）禁养区实行动态调整。未来新增或调整的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海域禁养区等，其空间自动调整为禁养区、限养区或养殖区。

第十一节 限制养殖区
一、限制养殖区的类型、面积和位置
（一）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风景名胜限养区
防城港市共拥有3个自然保护区限养区，分别是广西十万大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水域规划为限养区，面积17620.64公顷；东兴京岛风景名胜限养区，面积2781公顷（含陆域）。
（二）生态控制区限养区
生态控制区全部划定为限养区，主要包括北仑河口生态控制区、珍珠湾生态控制区、江山半岛西岸生态控制区、企沙东生态控制区、北仑河口南部生态控制区、金滩生态保护区、防城港近海生态控制区等7个区域，范围内水域总面积21566.54公顷。 
（三）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
防城港市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为限养区，水域3418.34公顷，陆域43135.12公顷。
（四）游憩用海区
游憩用海区划定为限养区，主要包括金滩游憩用海区、江山半岛东岸游憩用海区I区、江山半岛东岸游憩用海区II区、针鱼岭长榄岛游憩用海区、江山半岛东岸游憩用海区III区、江山半岛东岸游憩用海区IV区、西湾游憩用海区I区、西湾游憩用海区II区、西湾游憩用海区III区、西湾游憩用海区IV区等12个区域，范围内水域总面积5745.57公顷。 
（五）工业、教育用海和海洋预留区限养区
海洋预留区划定为限养区，主要包括东湾海洋预留区、企沙南海洋预留区I、企沙南海洋预留区Ⅱ、西村岛西（防城港）海洋预留区、茅岭江（防城港）海洋预留区、防城港西南远海海洋预留区等6个区域，范围内水域总面积27124.4公顷；白龙工业用海区、企沙东（防城港）工业用海区为限养区，面积4788.1公顷；珍珠湾东北部特色科学教育用海区、防城港近海南部科学教育用海区划为限养区，面积215.87公顷。
（六）规划港口、锚地用海限养区
有规划港口用海限养区2个，分别是天鹅湾港口用海区、白龙港口用海区，面积438.5公顷；有规划锚地用海限养区12个，分别是东湾内锚地1#、东湾内锚地2#、防城湾1#、防城湾2#、防城湾3#、防城湾4#、钦州湾3#、钦州湾4#、钦州湾内2#、钦州湾内8#、外1#、外2#（部分），以上规划港口和锚地由于目前未建设和使用，暂时定为限养区，面积43331.65公顷。
（七）内陆滩涂限养区
内陆滩涂位于河流的两岸，具备一定的泄洪功能，部分滩涂可以进行渔业增值，划定为限制养殖区，面积345.52公顷。
（八）河流限养区
河流功能主要是工业、农业用水和居民饮水之源；可以进行水上运输和水能发电；具有衍生功能，如养殖鱼类，促进大自然的水的循环，调节气候，所以对国民生计具重要作用。根据有关文件，除了禁养区，其他都划定为限养区，面积7270.97公顷。
（九）沟渠限养区
[bookmark: _GoBack]沟渠是灌溉或排水而挖的水道，在空间上调水，保持水资源平均分配，可以有效地利用水资源。部分沟渠是养殖生产上是池塘与河流湖泊之间作为连通和调节功用，是养殖生产的附属设施；部分沟渠是其他生产生活的必须设施，所以划为限养区，根据具体情况处理，面积873.62公顷。
（十）城镇拓展限养区
将已确权建设用地、规划建设用地、有条件建设区或其他重大项目涉及的水域，将未开发利用的陆域水体规划为限制养殖区，面积1282.36公顷（含陆域）。
二、管理措施
（一）严格控制养殖规模及模式，限养区坚持生态优先，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原则下，养殖活动开展执行严格的审批流程。生态保护红线内养殖活动要充分尊重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养殖权益，养殖强度较高地区，推广阶段性休养和养殖轮作制度，降低水产养殖密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养殖有序退出。限养区海域养殖需要综合考虑海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重点近岸海域限养区严格控制网箱养殖规模，浮动式网箱面积不得超过海区宜养面积的 10%。划为限养区的水库中饲养滤食性鱼类网箱围栏面积不得超过水体面积的 1%，饲养吃食性鱼类网箱围栏养殖面积不得超过水体面积的 0.25%。
（二）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近期规划建设用地、港口、锚地、旅游、工矿通信用海等水域和海域，在项目未开工建设前，保留水域的养殖功能，科学合理控制区域内养殖密度、养殖规模，合理确定水域滩涂养殖证有效期，待该水域规划功能开发时养殖活动依规逐步退出。 
（三）禁止将沿海湿地做高位池塘养殖，禁止将耕地转为海水养殖。充分尊重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养殖池塘历史传统，在基本农田范围内禁止新增挖塘养殖。在红树林等生态敏感目标周边海域开展的合法养殖项目，要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并保持安全距离。 
（四）在已确权的工矿通信用海区、海上风电区等建设用海、用地等空间，应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的海域、土地的基本功能和兼容功能，充分论证养殖活动与海域、土地规划功能的符合性。养殖主体应与已确权方就权属关系、使用年限、使用权续期及利益补偿等事宜协商一致，在申请时附上具体协调意见，经审批后实施养殖活动。 
（五）沿岸的高位池塘，应限制养殖规模的无序扩大，限制随意在砂质岸线上取、排水等破坏砂质岸线的行为，养殖产生的尾水必须处理达标后排放。 
（六）渔港周边海域，禁止在渔船通航、停泊海域进行养殖，对于影响渔船正常通航、靠泊的网箱养殖予以拆除，限制在渔港周边海域养殖。公共航路周边应保持通畅，在公共航路周边开展养殖活动需征求自然资源、海事等部门意见。 
（七）限养区内现有养殖活动应严格遵循污染防治措施，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完善相关等手续。限养区内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应当符合当地的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应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由县（区）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搬迁或关停。 
（八）限养区域内水产养殖重点向生态健康养殖模式转变，促进水产养殖绿色健康发展。陆域限养区域内水产养殖业以保水生态型增殖渔业为主，养殖品种以草食性、滤食性鱼类为主，限制施肥、投饵精养活动。在河口、近岸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周边海域逐步减少桩柱式、浮排式养殖方式。开展养殖网箱标准化改造，推进新型环保塑胶网箱替换。 
（九）规划对限养区实行动态调整，未来新增或调整的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生态保护红线一般控制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规划建设区、海域限养区内水体自动划为限养区。

第十二节 养殖区
[bookmark: _Toc16144]一、养殖区面积
防城港市规划养殖区包括陆域养殖区和海域养殖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现有的水域滩涂，除了禁养区和限养区，都是养殖区。
（一）坑塘养殖区 
将全市除禁养区、限养区外的坑塘规划为养殖区，面积10190.97公顷。 
（二）水库养殖区 
全市除禁养区、限养区外，除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外允许增养殖湖库水域划分为养殖区，面积3998.04公顷。 
（三）渔业用海养殖区 
将全市确权渔业用海、规划渔业用海以及远期规划建设用海空间划分为养殖区，面积108256.06公顷。
[bookmark: _Toc8415]二、管理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养殖空间布局，科学有序利用近海养殖空间，重点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和现代种业发展，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完善全民所有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健全使用权的招、拍、挂等交易制度，推进集体所有养殖水域、滩涂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规范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作。 
（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传统优势养殖品种为基础，不断调整和优化养殖区内养殖品种，提升养殖经济效益。积极推广陆基设施养殖等新模式，未来新增陆基设施养殖用地在符合土地利用管理、林地管理等前提下，要征求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水利等相关部门意见，可依程序申请颁发水域滩涂养殖证。 
（三）加强渔业执法，依法查处无证养殖，对非法侵占养殖水域滩涂行为进行处理，规范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秩序，强化社会监督。 
（四）强化重点渔业生产空间保护，维护渔业基本生产空间，避免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对集中、优质渔业发展空间的大规模占用。保障国家级、省级良种场或育苗场的取水、排水需求。由于良种场、育苗场对水质要求较高，允许在不影响限养区、禁养区水域功能及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限养区或禁养区周边陆域进行种苗生产、良种培育等产业。海域养殖需要综合考虑海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现有养殖强度较高地区，推广阶段性休养和养殖轮作制度，降低水产养殖密度。 
（五）本规划划定的养殖区须优先保障航路、航道、锚地用海，禁止在航道、锚地实际用海及航路范围内进行养殖。 
（六）在生态敏感目标周边海域开展的合法养殖项目，要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并保持安全距离。 
（七）严格控制池塘尾水和所有砂质岸线周边的养殖尾水排放，防止对砂质岸线的破坏。

第四章 保障措施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是合理规划和调整养殖布局，通过政策保障、体制与机制转变、资金与投入，确保规划的全面实施，推进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的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促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十三节 加强组织领导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协调
建立和健全规划实施的管理体系，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加强对《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4-2030年）》的行政管理、监督管理和协调管理，对规划实施进行检查和组织、沟通、协调和服务。
有关部门的职责：
渔业部门：负责本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本规划的落实情况；负责养殖水域滩涂范围内养殖活动的督导检查；定期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海洋部门：负责养殖活动用海资源保障。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养殖活动用地资源保障。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饮用水水源地内养殖活动污染和池塘尾水的监管监测。
水利部门：负责水库（饮用水源水库除外）、湖泊、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范围内养殖活动的监督检查。
海事部门：将检查中发现的非法养殖活动通报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职责。
北部湾港口管理局防城港分局：负责沿海港口、航道上的桥梁水域范围等养殖活动的监督检查，将检查中发现的非法养殖活动通报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内河港口、内河航道、内河航道上的桥梁水域范围等养殖活动的监督检查，将检查中发现的非法养殖活动通报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业部门：负责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范围内养殖活动的监督检查。
区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辖区内各类养殖活动的监督检查和非法养殖的清理，规范各类养殖活动，防止养殖污染水体环境。负责养殖活动审批权限内用海资源保障。
二、完善法治保障
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省渔业管理条例、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法规制度，健全渔具渔法、可捕标准、养殖尾水排放、海洋生态损害赔补偿等标准和规范，完善配套实施办法和细则。坚持依法行政，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和协调配合，加大对破坏渔业资源、水域环境等违法违规活动的处罚力度，规范行政裁量权，细化分类处理的办法和程序，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bookmark: _Toc23902]三、加强规划实施的保障力度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渔业的领导，把养殖水域规划的实施纳入工作日程，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未经防城港市政府批准，不得改变规划确立的水域养殖使用功能。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新趋势，研究提出规划内容调整的意见，以便更好地发挥规划的作用。

第十四节 强化监督检查
一、加强养殖水域滩涂用途管制
规划是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基本依据，要严格限制擅自改变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用途的行为。在规划范围外，不得新建及改扩建养殖项目。其它生态保护或工程建设项目等占用规划内养殖水域滩涂的，须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按照有关要求审批后实施，造成养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
二、完善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
切实加强以养殖证制度为核心的水产养殖业全面管理，加强养殖证制度实施的组织和领导，利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取得养殖证。建立养殖证管理系统，加强水域滩涂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动态监管和信息反馈，利用数字、投影、信息等监测手段，建立水域滩涂保护与利用管理为主要目的的管理信息系统，掌握养殖证实施情况，协调处理好有关问题，实行动态管理，无正当理由使水域滩涂荒芜一年的，吊销养殖证；对尚有争议的水域滩涂，暂不发证。
三、加强水产养殖执法
全面开展养殖水域生态环境、养殖生产、水产品质量安全等监督执法，推进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重点针对养殖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养殖投入品和企业各项管理记录档案建立情况，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建立健全执法档案制度和违法单位“黑名单”制度。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建立养殖执法责任制，加快建立执法监督检查机制和绩效考核制度。

第十五节 完善生态保护
一、加强水域滩涂环境整治
加快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研究出台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操作规程，加快水产养殖标准化进程。推广环保型技术模式和设施装备，开展数字渔业、智慧渔业示范。探索建立养殖容量和轮作养殖制度。
加强对药物和饲料等投入品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加大对重点养殖区域、主要养殖品种和重点渔药的药残监控力度，减少残饵和药残对养殖环境的污染。禁止在水库等天然开放性水域中投放饵料和施肥养鱼，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修复养殖水域生态环境 
根据海域滩涂养殖承载力，发展顺应自然规律的增殖产业，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优化水产养殖的产业结构，实行生态循环养殖。发展不投饵滤食性、草食性鱼类增养殖，以渔净水，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推动传统水产养殖场绿色健康化、景观化、休闲化改造，打造以生态养殖为依托，旅游观光、休闲垂钓、餐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渔业园区。
三、健全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和渔业环境监测体系 
健全水产养殖体系和渔业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完善县、镇多级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和渔业环境监测站，积极开展水产养殖区的环境和病害监测，提高养殖环境灾害和养殖生物病害的预报预警和防治能力，减少水产养殖经济损失。完善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应急方案预案，提升应急减灾能力。

第十六节 其它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7479]一、改善投资环境，培植龙头企业 
积极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鼓励与推行“龙头”企业带动型、市场带动型、“公司＋农户”型等水产业产业化经营方式，尽快形成生产专业化、产品商品化、经营规模化、管理科学化、运作市场化、布局区域化的水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现代水产业的集约化经营，建立一系列专业化水产品生产企业。
二、加强职业渔民教育培训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围绕推动“生态健康养殖”和“水产品质量安全”两条主线，以培育生产自销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渔民为方向，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化社会基础和新型职业农民在线教育培训平台，为我市现代渔业发展培养一批“懂文化、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四懂”新型职业渔民。规划期内要开展对现有渔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渔民系统化培训，同时积极培育新生代渔业劳动力，以保障现代渔业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保障作用 
整合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推有机结合，集中优势力量，加大投入力度，运用水产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不断提高水产养殖技术水平和水产品质量，持续开发出新产品，带动水产业结构的升级，保持和提高水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节  关于规划效力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是防城港市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基本依据，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须依据规划开展。 
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涉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八节 关于规划图件
规划图为规划文本附件，具有与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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